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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修订日期 主要修订内容 

2011-6-24 B股收付款银行账户信息变更 

2012-8-7 部门设置调整 

2012-10-8 

1、增加境内境外参与人对账单发送及非交易费用收取内

容（同时原《B股对账单及非交易费用催款单发送和收款

指南》废止） 

2、PROP前端总账、明细账查询时间范围修订 

2014-10-8 
B股结算业务终止申请材料新增总部出具的开户业务权

限关闭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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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算交收基本原则 

一、中央结算交收制度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实行中央结算交收制度，所有结算参与人以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为结算交收对手完成上海B股证券交易结算，结算币种为美元。 

二、“净额交收”和“逐项交收”相结合原则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实行“净额交收”和“逐项交收”相结合的制

度。境内结算参与人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之间实行“净额交收”（有

托管银行客户交易除外）；境外结算参与人以及境内参与人涉及托管银

行客户的交易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之间实行“逐项交收”。 

三、T+3滚动交收原则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以实现每项交易如期交收为原则，对每一交易

日的B股交易实施T+3日滚动式交收。 

四、法人结算原则 

结算参与人以法人名义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资金结算，法人

与其下属机构间的资金结算由其自行负责。 

五、节假日 



上海B股市场逢美国节假日交易照常进行，但交收暂停，并顺延至

下一工作日。 

例如:本周四逢美国假期，为非交收日，则本周一的交易在周五交

收，本周二的交易在下周一交收，周三和周四的交易在下周二交收。 

 

 

第二章 参与人B 股结算业务的开通、变更及终止 

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在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

后，可申请开通B股结算业务。 

开通B股结算业务的参与人须履行以下职责：作为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的名册登记代理机构办理客户的名册登记；为客户向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办理股权登记和股票中央存管；为客户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

理结算交收；为客户办理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向客户提供的各项服务。

同时，开通B结算业务的参与人具有完全履行其交收义务的责任。 

一、境内参与人 

1、境内参与人B股结算业务开通 

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开通B股结算业务，

需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结算部提交以下材料： 

（1）填写正确的《B股资金结算业务开通申请》（标准格式）； 

（2）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副本）复印件一份； 

（3）填写正确的预留有效印签样本两套，分别用于登记存管业务和 

清算交收业务，每套一式三份（空白印鉴卡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结算

部领取）； 



（4）《B股指定收款银行账户确认书》（标准格式） 

（5）其他 

说明： 

（1）以上材料每页加盖申请人公司公章有效； 

（2）《B股指定收款银行账户确认书》填写时应注意：预留收行账 

户户名必须是申请单位或其下属营业部、清算中心名称，如“××证

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营业部/清算中心”等。 

（3）A.印鉴卡上的单位名称应与《B股资金结算业务开通申请》上 

名称一致，结算会员代码和启用日期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填写；B.

预留印鉴应加盖法人单位财务专用章或登记存管/清算交收专用章以

及相关人员私章；C.印鉴卡背面需加盖公司公章并由法人代表签字；

如果是授权人签字的，还需同时提交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法人公章的

法人授权书。 

申请单位在提交上述合格材料后，须将20万美元风险基金汇付至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并参加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组织的B

股业务培训和相关业务测试。 

参与人在获准开通B股结算业务后，应妥善保管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相关业务办理结果告知单以及退还的清算交收和登记存管印

鉴卡各一张，以备查阅。 

 

2、 参与人B股结算业务变更 

（1）参与人更名 



结算系统参与人因合并重组、企业更名等原因导致公司名称发生变

更的，须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参与人更名手续（详见“结算账户

管理及资金结算业务指南”）。 

（2）参与人基本信息变更 

结算系统参与人的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法人代表等基本

信息发生变动的，应及时将相关材料加盖公章后递交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办理变更手续。 

（3）变更预留印鉴 

结算系统参与人若需变更预留印鉴，可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领取

空白印鉴卡，填写新印鉴并加盖申请单位原先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预

留的所有印鉴/签字后递交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印鉴卡填写的注意事

项参见“结算业务开通”中相关内容。 

（4）B股指定收款银行账户变更 

结算系统参与人将加盖公司公章和有效印鉴的《B股指定收款银行

账户变更确认书》（标准格式）提交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即可办理变

更。 

说明： 

（a）上述所指的银行账户变更指的是参与人预留在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的收款银行账户的变更，不涉及变更结算系统参与人的指定B股

资金收付款银行（花旗银行或中国银行）； 

（b）填写《B股指定收款银行账户变更确认书》时，如果选择中

国 



银行作为B股资金收付款银行，则“结算会员代码、账户启用日期、账

户户名、账号、开户银行名称”为必填项；如果选择花旗银行作为B股

资金收付款银行，须以中英文填写确认书中的全部内容。其中“开户行

类别、中间行类别”栏填写“SWIFT”、“CHIPS”等美元收付系统名称，

“开户行代码、中间行代码”为该银行在上述系统中的标识码。此外，

指定收款银行账户户名必须是申请单位或其下属营业部、清算中心名

称，如“××证券公司”或“××证券公司××营业部/清算中心”等。 

（5）指定收付款银行变更 

结算系统参与人可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B股收付款银行--花旗

银行和中国银行中选择任何一家进行B股交收款划拨，但仅可选择一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参与人本身的开户银行不作规定。参与人根据具

体业务需要，如需变更B股资金收付款银行，应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交加盖公章的《变更B股交收资金收付款银行申请》（标准格式）。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审核通过后通知申请人提交《B股指定收款银行账

户变更确认书》，并在申请的变更日为其办理B股指定收款银行账户信

息变更手续。 

 

3、 参与人B股结算业务终止 

参与人在了结B股相关的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

并确保其名下已无交易单元和指定交易/指定结算投资者后，可向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终止B股结算业务。 



参与人申请终止B股结算业务须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递交《终止

资金结算业务申请》（标准格式）和中国结算出具的开户代理业务权限

关闭证明文件。因合并重组终止业务并由承继单位提出申请的，应提交

证监会批文作为申请书附件，以上所有文件需加盖公章。 

B股结算业务终止手续办理完毕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出具相

关业务办理结果告知单给申请单位留存，并将参与人申请业务时缴纳的

风险基金及结算备付金账户余款退还给申请单位。 

 

4、结算备付金账户 

B股境内结算参与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开通B股结算业务

获准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为其开立B股结算备付金账户（以下简称

备付金账户），专门用于完成结算参与人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间的B

股资金交收。 

境内结算参与人的B股备付金账户的账号为六位数字，编码规则为

参与人代码5位数字加0。如参与人结算代码为00999，则其备付金账户

的账号为009990。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B股境内结算参与人B股备付金账户的存款

按季度计付利息，利率为B股相关结算银行规定的美元活期存款利率，

结息入账日为B股结算银行结息日后一B股交收日，计息起始日期为：上

一季度结息入账日，计息终止日期为：本次结息入账日-1个自然日，摘

要为“interest yield from （计息起始日期） to （计息终止日期）.



若B股境内结算参与人注销B股结算业务，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结

算参与人的申请，进行单户结息后办理相应备付金账户的注销手续。 

结算参与人可通过升级后的PROP2000交收模块中的“B股资金”功能查

询B股备付金账户当前可划款金额、上日余额、账务明细及结息凭证（详

见本指南第五章）。 

5、参与人对账单发送及非交易费用收取 

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日终处理完成后，我公司通过 PROP2000 平

台向境内B 股结算参与人发送B 股备付金账户（结算资金账户）当月资

金收付明细的月对帐数据，文件名称为“bs4XXXXX.mdd”（其中，XXXXX 

为B 股结算参与人结算代码）。 

每月第七个交易日的日终处理完成后，我公司通过RPOP2000 平台

向境内B 股结算参与人发送截止上月末参与人未缴纳的B 股非交易费

用明细数据文件，文件名为“bs5XXXXX.mdd”。 

每月月末，我公司将直接从境内结算参与人B 股备付金账户扣收上

月非交易费用，结算参与人可通过PROP2000 平台查询非交易费用扣收

情况。 

 

二、境外参与人 

1、 境外参与人B股结算业务开通 

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开通B股结算业务，

需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结算部提交以下材料： 

（1）填写正确的《新增结算系统参与人及B股结算业务开通申请》 



（境外机构用）（标准格式）； 

（2）PROP用户开通相关申请材料； 

（3）经营外资股业务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 

（4）填写正确的预留有效印签样本/或签字列表两套，分别用于登 

记存管业务和清算交收业务，每套一式三份（空白印鉴卡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结算部领取）； 

（5）注册地管理机关颁发的营业证书(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6）其他 

说明： 

（1）以上材料每页加盖申请人公司公章有效； 

（2）《新增结算系统参与人及B股结算业务开通申请》中“开户行

类别、中间行类别”中填写“SWIFT”、“CHIPS”等美元收付系统名称，

“开户行代码、中间行代码”为该银行在上述系统中的标识码。 

申请单位在提交上述合格材料后，须参加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组织

的B股业务培训，自行完成PROP2000的安装并进行数据上传测试，并将5

万美元风险基金汇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参与人在获准开通B股结算业务后，应妥善保管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相关办理结果告知单以及退还的清算交收和登记存管印鉴卡

各一张，以备查阅。 

 

2、 参与人B股结算业务变更 



（1）参与人更名 

境外参与人因合并重组、企业更名等原因导致公司名称发生变更 

的，须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办理参与人更名手续，并提交以下材料： 

(a) PROP用户信息变更相关申请材料 

(b) 填写正确的《结算系统参与人更名申请》（境外机构用）（标 

准格式）； 

(c) 《B股指定收款银行账户变更确认书》（标准格式）； 

(d) 新的《经营外资股业务资格证书》； 

(e) 注 册 地 管 理 机 关 颁 发 的 公 司 更 名 证 书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n Change of Name/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 新的预留印鉴或签字列表。 

更名手续办理完毕后，参与人应妥善保管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相关办理结果告知单以及退还的清算交收和登记存管新印鉴卡各一 

张，以备查阅。 

（2）参与人基本信息变更 

境外参与人的联系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法人代表等基本信息

发生变动的，应及时将相关材料加盖公章后递交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办理变更手续。 

（3）变更预留印鉴 



境外参与人若需变更预留印鉴，可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领取空白

印鉴卡，填写新印鉴并加盖申请单位原先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预留的

所有印鉴/签字后递交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4）B股指定收款银行账户变更 

境外参与人若需变更指定收款银行账户，可将加盖公司公章和有效

印鉴的《B股指定收款银行账户变更确认书》（标准格式）提交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即可办理变更。 

说明： 

填写《B股指定收款银行账户变更确认书》时， “开户行类别、中 

间行类别”中填写“SWIFT”、“CHIPS”等美元收付系统名称，“开户 

行代码、中间行代码”为该银行在上述系统中的标识码。 

 

3、 B股结算业务终止 

境外参与人在了结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B股相关业务的一切债权

债务，并确保其名下已无交易单元和指定结算投资者后，可向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申请终止B股结算业务。申请内容应包括原因、结余美元的

清退路径（原则上只能退划至原预留收款银行账户）、联系人及联系地

址等，并承诺自该申请递交之日起不再继续从事代理开户业务和B股交

易。 

参与人申请终止B股结算业务须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递交关于终

止B股资金结算业务的申请和中国结算出具的开户代理业务权限关闭证

明文件。B股结算业务终止手续办理完毕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出



具相关业务办理结果告知单，并将参与人申请开通B股结算业务时缴纳

的风险基金及资金账户余款退还给申请单位。 

4、参与人对账单发送及非交易费用收取 

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日终处理完成后，我公司通过 PROP2000 平

台向境外B 股结算参与人发送B 股结算资金账户当月资金收付明细的

月对帐数据，文件名称为“bs4XXXXX.mdd”（其中，XXXXX 为B 股结算

参与人结算代码）。 

每月第七个交易日的日终处理完成后，我公司通过RPOP2000 平台

向境外B 股结算参与人发送截止上月末参与人未缴纳的B 股非交易费

用明细数据文件，文件名为“bs5XXXXX.mdd”。 

境外结算参与人在收到未缴纳的 B 股非交易费用明细数据文件

后，应立即按单据内容支付各项应付款，付款方式同日常B 股交收款，

在摘要栏内列明汇款用途即可，或向我公司结算部以传真形式发送加盖

预留印鉴的扣款指令，我公司根据指令直接从其结算资金账户或交易应

收款中扣收非交易费用。 

对于结算资金账户有余额的境外结算参与人，若有超过三个月仍未

主动交付的非交易费用，我公司于次月月初直接从其结算资金账户内扣

收，如结算资金账户余额不足，我公司将从其交易应收款中扣收非交易

费用。 

对于结算资金账户有余额的境外结算参与人，若有超过三个月仍未主动

交付的非交易费用，我公司于次月月初直接从其结算资金账户内扣收，

如结算资金账户余额不足，我公司将从其交易应收款中扣收。 



三、B股交易单元相关业务 

对于B股交易单元新增、注销业务，参与人只需登录上海证券交易

所会籍业务系统申请办理。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上交所业务通知单

进行B股交易单元清算路径新增、注销维护，不单独收取相关业务申请

材料。 

此外，根据业务需要，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可协助参与机构办理B

股投资者指定交易跨法人的整体转指定操作，申请双方需按标准格式填

写《B股投资者指定交易整体转指定申请》。B股投资者指定交易整体转

指定生效日为操作日的下一个工作日。如果有具体日期要求，申请双方

还需提供《关于B股投资者指定交易整体转指定操作时点确认表》，明

确业务的操作时间。申请整体转指定操作的转入方需事先确认名下是否

已有B股交易单元，如无，则转入方需先新增一个B股交易单元作为转指

定的载体。 

注意事项： 

参与人在申请新增B股交易单元时，必须确定已在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开通了B股结算业务，开立了B股结算备付金账户，取得了B股结算

代码，避免因相关结算业务尚未开通导致业务延误处理。 

参与人向上交所申请办理B股交易单元注销时，如拟注销的交易单

元为名下最后一个B股交易单元，则该参与人必须先完成所有指定交易

投资者的转指定后方可办理该交易单元的注销手续。此外，参与人须确

保在提交相关注销申请后不再通过该B股交易单元进行新的证券账户指

定交易申报。 



第三章 清算 

一、净额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境内结算参与人的不涉及托管银行的交易

实行净额结算，流程如下： 

1、Ｔ日交易结束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接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B股交

易数据，根据结算业务规则和规定的收费项目进行交易数据清算。 

2、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T日24时前向相关参与人发送《交收通知书》

（文件名前缀为BC1）。《交收通知书》包括各结算参与人在T日的交易

明细数据、交易及结算费用及结算金额。各参与人可据此与其各营业部

进行二级清算。 

3、净额结算交易无需进行交收指令对盘，完成交易的结算参与人必须

无条件履行交收责任。 

 

二、逐项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境外结算参与人以及境内结算参与人涉及

托管银行的交易实行逐项结算，进行交收指令对盘，流程如下： 

1、Ｔ日交易结束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接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B股交

易数据，根据结算业务规则和规定的收费项目进行交易数据清算。 

2、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T日24时前向相关参与人发送《交收通知书》

（文件名前缀为BC1）。《交收通知书》包括各结算参与人在T日的交易

明细数据、交易及结算费用及结算金额。 



3、结算参与人须对其交易进行交收确认。证券公司参与人最迟需于T +2

日下午1:00之前、托管银行参与人最迟需于T +3日下午1:00之前通过

PROP2000分别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送文件名为TINS（证券公司逐笔

确认）、OINSBK（证券公司逐项交收）和OINSCB（托管银行逐项交收）

的结算交收指令。逐笔确认指令是证券公司参与人对其成交的每笔交易

进行确认的指令，指令内容包括交收编号和确认标志；逐项交收指令是

按相同交易日、证券账户、证券代码、买卖方向合并成的逐项交收指令，

内容包括交易日期，证券账户代码，证券代码，付款方式，买卖标志，

成交数量，交收金额，托管银行收付款金额等。（相关数据接口参见《登

记结算数据接口规范(结算参与人版)》） 

4、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T+2日下午2: 00之前完成所有交收指令的预

对盘，并将预对盘结果通过PROP2000发送给相关参与人，文件名前缀分

别为BC2（B股T+2逐笔交易确认预对盘结果回报）和BC3(B股T+2逐项交

易确认预对盘结果回报) （相关数据格式见B股对外发送接收数据接口

格式定义及说明）。结算参与人应及时核对预对盘结果文件，如果上述

文件中有未匹配成功的指令，结算参与人应及时查明原因并可最晚于

T+3日中午12：00前将修改后的交收指令发送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最终交收以截止时间前的最新交收指令为准。 

5、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T+3日下午1：00进行最终对盘处理，并在2：

00前向结算参与人发送T+3对盘结果文件，文件名前缀分别为BC5（B股

T+3逐笔交易确认对盘结果回报）和BC6(B股T+3逐项交易确认对盘结果

回报)（相关数据格式见B股对外发送接收数据接口格式定义及说明）。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对对盘成功的交易按交收指令完成交收，对对盘不

成功的交易实行待交收处理。 

 

三、结算参与人代码修正 

结算参与人如在交易时录错参与人结算代码，可在T+2日13：00前

由错误方参与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并由正确结算代

码改入方参与人确认，内容须包含完整交易数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审核无误后修改代码，并通过PROP2000向相关参与人发送更新后的交收

通知书（BC1文件）。结算参与人应及时接收更新后的清算数据并根据 

新数据进行清算交收。 



第四章 交收 

一、交收流程 

1、境内结算参与人的资金交收在其备付金账户中完成。本公司在交收

日根据B股资金结算数据记增或记减参与人的备付金账户，完成最终的

不可撤销的交收。该账户不设置最低限额。 

境内结算参与人应通过PROP2000及时查询账户资金情况，如备付金

账户余额不足以完成当日交收，参与人须在交收日12：00（银行到账时

间）前补足头寸，否则按交收透支处理。交收日下午，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将境内结算参与人T日的应收金额贷记备付金账户，或将应付金额

从备付金账户中扣除，完成当日资金交收及账务处理，并根据境内结算

参与人发送的划款指令，向资金收付款银行发送当日汇款指令，将相应

资金划拨至参与人指定的预留收款银行账户。 

2、境外参与人必须在交收日12：00（银行到账时间）将当日交收应付

款汇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银行账户，否则按交收透支处理。交收日下

午，完成当日资金交收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向资金收付款银行发送

当日汇款指令，将境外参与人当日交收的应收款项划付至参与人预留收

款银行账号。 

3、当日资金交收和证券交收完成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向参与人发

送前缀名为BS3的汇款确认文件和前缀名为BS1的《交收确认书》(相关

数据格式见B股对外发送接收数据接口格式定义及说明）, 结算参与人

应根据《交收确认书》向投资者做出B股交易交收的最后确认。 

 



二、待交收处理 

对一项涉及托管银行的交收，如券商和托管银行对其交收内容持有

异议，则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执行待交收,并向相关结算参与人发送

前缀名为BS2的待交收确认文件。对于买入交易，券商须在当日承担交

收付款责任。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会将相关交收款在境内券商备付金账

户中扣除，如账户余额不足，境内券商须将交收款于次日中午12：00前

汇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银行账户，否则按交收透支处理；境外券商则

须将交收款于次日中午12：00（银行到账时间）前汇至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银行账户，否则按交收透支处理。对于卖出交易，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将相应款项冻结在券商资金账户中，同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冻结

待交收对应股票，在交收最终确认后，完成资金和股票的正式交收。 

 

三、资金划拨 

划入资金 

每个结算参与人只能选择一家B股收付款代理行，并只能在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预留一个收款银行账号。 

结算参与人用于当日交收的资金必须在交收日中午12：00前汇至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银行账户（见附件），并在其汇款信息中注明参与人

B股结算代码“CP*****”，且字符中间不能有空格。 

对汇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和花旗银行上海分

行账户的同行资金划拨，参与人应在交收日上午银行规定的时间内向其

开户行办理汇划手续；对汇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花旗银行纽约分行账



户的资金划拨，由于时差原因，参与人应提前在交收日前一工作日银行

规定的时间内向其开户行办理汇划手续。参与人在办理划款手续后应及

时与其开户行确认到账情况。 

结算参与人可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交收后发送的前缀名为BS3

的汇款确认文件查询划入资金到账情况。 

划出资金 

境内结算参与人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备付金账户中的资金在

满足交收需要后如有盈余，可根据需要将资金划到其预留收款银行账

户。参与人要充分考虑资金在途及整体资金交收的需要，尽量保证结算

资金的充足性、稳定性，避免因调配原因造成透支。 

境内结算参与人的划出资金不得大于其备付金账户的当前可划款

金额，当前可划款金额=上日日终后账户余额+当日净额交收金额-当日

逐笔买入交收金额-历史卖出待交收金额-当日已反馈成功的划款指令

总金额。参与人可通过PROP2000交收模块中的“B股资金”功能实时查

询其备付金账户当前可划款金额情况。 

交收日下午3：00，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境内结算参与人发送

的划款指令，向资金划拨银行发送当日汇款数据，资金划拨银行根据该

指令将资金划入参与人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 

1、通过PROP2000券商端划款 

境内参与人可通过升级后的PROP2000交收模块提供的B股资金划款

功能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送划款指令，并可在平台上查询其当日所



发的所有划款指令及其成功标志。参与人使用PROP2000券商端划出资金

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境内参与人通过PROP2000进行B股备付金账户划款的时间为每

个B股交收日9点至14点。 

（2）收款账户必须是境内参与人预留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收款

银行账户，且备付金账户中的款项只能划到预留收款银行账户中，参与

人无需在PROP2000券商端录入该账户信息。 

（3）划出资金的上限为当前备付金账户的可划款金额。 

（4）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反馈的指令应答信息中包括境内参与人当

前的预留收款银行账户，如参与人当日又变更其预留收款银行账户，则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资金划拨至其新账户中。 

（5）如需修改划款授权密码，可通过升级后的PROP2000交收模块下

的“B股资金划拨”中的“修改划款口令”菜单完成。密码应由专人负

责管理，如有岗位调整，密码应及时移交。 

（6）为确保证券结算资金的安全，保证资金结算和划拨业务正常进

行，各参与人应妥善保管IC卡，实行专人负责制，且系统授权、资金划

拨（录入、复核、授权）的IC卡的保管使用应充分考虑人员的权限分配

及双线制约机制。 

2、通过书面划款指令划款 

由于技术故障或其他原因暂时无法使用PROP2000划款时，参与人应

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联系，经同意后采用传真方式划拨资金，书面划



款申请（标准格式）须加盖交收业务预留印鉴，传真后需及时与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电话确认。 

汇款手续费 

对于通过花旗银行收付的资金，公司代银行收取汇款手续费。每笔 

汇入：4.00美元；每笔汇出：6.00美元。 

 

四、透支处罚 

如在交收日境内参与人备付金账户余额不足以完成当日交收而出

现透支，或境外参与人未能按时将交收应付款项汇入而出现透支，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将从交收日当日起每天按透支金额的0.5%收取罚金。如

因买入交易待交收未补足金额而出现的透支，从待交收日次日起每天按

透支金额的0.5%收取罚金。透支天数含国定假日及非交收日。 

境外结算参与人透支金额=当日交收应付未付款+历史交收应付未

付款+历史买入待交收未垫付金额。 

境内结算参与人透支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1）上日账户无透支： 

交收处理前，如：上日账户余额+当日进账-当日出账+当日交收额-

账户中卖出待交收冻结金额<0，交收完成后，账户出现交收透支。透支

金额=上日账户余额+当日进账-当日出账+当日交收额-账户中卖出待交

收冻结金额。 

（2）账户上日已透支： 



交收处理前，如：当日进账+当日交收金额-账户中卖出待交收冻结

金额-上日账户透支额<0，交收完成后，账户继续交收透支。透支金额=

当日进账+当日交收金额-账户中卖出待交收冻结金额-上日账户透支

额。 

例如： 

对于境内参与人：若周五境内参与人当日交收净应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USD1000.00，上日账户余额为USD100.00，同时在当日12：00（银

行到账时间）前未将补款汇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银行账户，如下周一

为非交收日（美国假期），则参与人即使在周五下午（如13：00）将补

款汇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银行账户，实际透支发生日仍按4天（即：

周五、周六、周日、下周一）计算。因此，透支罚金=(1000-100)*0.5%*4 

= USD18。 

对于境外参与人：若周五境外参与人当日交收应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USD1000.00，应收USD400.00，同时当日12：00（银行到账时间）

前未将交收款项汇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银行账户，如下周一为非交收

日（美国假期），则参与人即使在周五下午（如13：00）将USD1000.00

汇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银行账户，实际透支发生日仍按4天（即：周

五、周六、周日、下周一）计算。因此，透支罚金=1000*0.5%*4= USD20。 

 



第五章 境内结算参与人PROP 平台数据查询 

一、PROP2000前端总账查询 

B股境内结算参与人可在交收日的8：00—15：00，通过升级后的

PROP2000交收模块的“B股资金”中的“查询总账”功能对各自的备付

金账户进行总账查询，总账查询信息包括： 

（1）账户余额：上一个交收日日终后的账户余额 

（2）透支金额：上一个交收日日终后的账户透支金额 

（3）可划款金额：可划款金额=上日日终后账户余额+当日净额交收金

额-当日逐笔买入交收金额-历史卖出待交收-当日已反馈成功的划款指

令总金额 

注：可划款金额为零仅表示当日无可划款资金，当日账户是否会发 

生透支参与人须根据当日交收情况自行计算。 

 

二、PROP2000前端明细账查询 

B股境内结算参与人可在交收日的8：00—17：00，通过升级后的

PROP2000交收模块的“B股资金”中的“查询明细”功能进行B备付金账

户明细账查询。 

结算参与人可自行设定查询起始日期及查询终止日期。 

结算参与人可自行设定查询最小金额及查询最大金额。 

结算参与人可对各自的B股备付金账号查询满足设定条件的全部资

金收付明细情况。 

 



三、PROP2000前端结息凭证查询 

B股境内结算参与人可在交收日的8：00—17：00，通过升级后的 

PROP2000交收模块的“B股资金”中的“查询结息凭证”功能进行已实 

际结息的结息凭证查询。 

 

 

 

 

 

 

 



附：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在B股收付款银行的账户信息 

开户行 户名 银行账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435159213967 

CITIBANK N.A. NEW 

YORK 

China Securities 

Depository and 

Clea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Shanghai 

Branch 

36955562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1732168008 

 


